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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鼓励我校学生开展创业实践及自主创业的实施意见 

党的十八大指出：“全党都要关注青年、关心青年、关爱青年，

倾听青年心声，鼓励青年成长，支持青年创业”。大学生是最具创新、

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，在学生中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，鼓励学生自

主创业，是高校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，是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

观，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重大战略举措；是深化高等教育教学改

革，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；是落实以创业带动就

业，促进高校毕业生充分就业的重要措施。为进一步鼓励和扶持我校

大学生自主创业，真正把人才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，助推我校创

新驱动战略实施，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创新创业型大学，特制订本实施

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深入学习贯彻温家宝总理在我校视察的重要讲话精神，以科学发

展观为指导，贯彻落实教育部《关于大力推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

学生自主创业工作意见》（教办【2010】3 号）以及江苏省科技厅、

教育厅、南京市委市政府《深化南京国家科技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城市

建设打造中国人才与创业创新名城的若干政策措施》（宁委发【2012】

9 号）文件精神，呼应《关于实施万名青年大学生创业计划的意见》

（宁委发【2012】33 号），全面落实“推进科学发展，建设有特色高



水平创新创业型大学”对人才培养工作提出的要求，鼓励和扶持青年

学生积极开展创业实践和自主创业，加强对菁英人才的个性化培养，

提升人才培养质量。 

二、目标任务 

1、建立创业体验模拟、预创业实践孵化、自主创业扶持的三层

次学生创业实践和自主创业帮扶模式； 

2、建立江浦校区预创业实践孵化园，加强与模范马路校区国家

大学科技园（一园三区）、大学生创业园的联动； 

3、建立“大学生预创业专项基金”； 

4、建设浓郁的创新创业校园文化氛围。 

三、支持对象 

学校支持诚信守法、具有创新创业精神、勇于挑战自我、能统筹

好创业与学业的大学生开展创业活动。具体界定条件为： 

    1、南京工业大学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，应届毕

业生； 

2、身体健康，学业成绩合格，能取得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； 

3、具有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创新创业意识。 

四、具体措施 

1、以大学生活动中心为基础，建设“大学生预创业实践孵化园”，

对经过论证、操作性较强、具有发展潜力的创业项目或创业团队，允

许其入园开展预创业实践，学校免费提供办公设施，学生创业团队在

项目运营过程中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。孵化园办公室设在校团委，负



责日常运行与管理，并对入园企业进行跟踪管理、定期考核。  

2、建立“大学生预创业专项基金”，学校每年拨付 10 万元，用

于扶持预创业实践孵化园的入园企业，单个项目扶持额度不高于项目

所需经费的 30%，不高于 1万元。鼓励以创业成功学生盈利返还、政

府及社会各界捐赠等形式建设“大学生预创业专项基金”。 

3、在校大学生依托自主研发的技术成果创办科技型企业，应向

孵化园办公室提交书面报告，明确列出所使用科技成果名称、成果完

成人及其与学校的关系，若成果完成人系学校教师、科技人员，则需

提交相关科研成果授权或使用委托书、利益分配说明等相关法律文

件。 

4、加强“大学生预创业实践孵化园”与“国家大学科技园”、“大

学生创业园”的联动，学生经过预创业实践成功积累创业所需经验、

资金，真正实现自主创业并愿意入驻“大学生创业园”的，可向“大

学生创业园”提出申请，由“创业园”依据相关规定审核批准后，提

供相关系列服务。 

5、我校全日制在校本科生、研究生、博士生以主要负责人身份

自主创业并在工商、税务部门依法登记的，如创业确有需要，可申请

休学创业，教务部门会同创业教育相关主管部门对该生在校学习情

况、学习能力进行评议，评议合格者允许休学创业，休学时间不多于

2 年。 

6、整合校内资源，推进大学生创业体验模拟工作，继续加强创

业教育。积极发挥学校既有 ERP 沙盘实训系统和 U8 产业链全景仿真



模拟沙盘实训系统的作用，面向全校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开放，通过模

拟教学，提升学生创业能力。同时不断加强 KAB、SYB 等相关创业教

育课程建设，面向全校大学生开展创业教育课堂教学。 

7、推进校园创新创业文化建设，通过学生创业社团、创业讲座、

主题活动、各类竞赛等载体，不断促进学生的创业意识培养、创业本

领提升，营造浓郁的校园创业氛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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